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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檢討法定產假的意見書 

 
  1981 年，政府修訂《僱傭條例》（第 57 章），將符合連續性合約受僱滿 40 星期的懷孕僱員的產

假由 26 星期增加至 40 星期，產假薪酬率由無薪提升至三分之二；1995 年，政府再次修訂《僱傭條

例》（第 57 章），將產假薪酬率提升至五分之四。過去 22 年，政府沒有再作任何關於產假的修訂。 

   

國際勞工組織的建議和周邊國家的情況 

  2000 年，國際勞工組織的《保護生育公約》（第 183 號公約）建議產假最少包括 14 週。國際勞

工組織在 2014 年的調查發現，在 185 個參考的地方之中，53%的地方提供最少 14 個星期的產假，

32%的地方提供 12-13 週的產假，只有 15%的地方提供少於 12 週的產假，而香港亦包括其中。 

  新加坡在 2008 年將產假期限增加至 16 星期，只要按據連續性合約受僱滿 3 個月的懷孕僱員，

則享有全薪的產假；南韓在 2001 年將產假增加至 90 天，即 12.9 個星期，只要懷孕僱員服務公司滿

180 天，可以享有全薪的產假；日本在 50 年代已經設立有關產假的安排，產假期限為 14 個星期，

而產假薪酬率為三分之二。 

  香港不只是產假期限遠低於周邊亞洲國家，而且產假薪酬率也沒有明顯地高於其他亞洲國家。作

為國際大都會，產假的期限和薪酬率也需要配合國際趨勢，不應在產假方面與國際脫軌。 

        本會在此強烈建議，將產假的日數增加至 14 週即 98 天，產假薪酬率為 100%。 
 

增加產假有助⿎勵餵哺⺟乳 

  本會在今年 3 月至 4 月進⾏《在職⺟親餵哺⺟乳調查》，透過網上問卷訪問了 430 位在職媽媽和

透過個案訪談深入訪問了 9 位在職媽媽。在問卷調查的部分，96%的在職媽媽表示增加產假可以⿎

勵餵哺⺟乳；個案訪談的結果顯示，因為媽媽在生育後需要很多時間讓身體恢復，而且重回職場會引

起很大的壓力，容易停⽌餵哺⺟乳。 

  政府在多年前已經積極提倡餵哺⺟乳，然而要做好這方面的推動工作，除了要關顧媽媽的生理因

素、工作及公眾場所的育嬰設施和餵哺⺟乳的技巧外，還要從媽媽的⼼理因素作為考慮以⿎勵餵哺⺟

乳。本會的調查結果顯示，增加產假可以令媽媽有更多時間休息和餵哺⺟乳，亦能提供更⼤的誘因讓

更多媽媽餵哺⺟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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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假侍產假合流 

  不少歐洲的國家已經推⾏了「產假與侍產假合流」，讓丈夫與妻子能夠共同分享育嬰假期。勞聯

認為這措施有⼀定的參考價值，讓丈夫和妻子按照家庭需要彈性地決定和分配假期。對於整個社會而

言，資方沒有額外的承擔。本會強烈建議政府探討這個安排的可⾏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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